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2018年招聘简章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医院实际，拟招聘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医院，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岗位名称
	学历
	学位
	专业名称
	需求
人数
	研究方向
	其他要求

	医技岗位
	本科
	医学学士
	医学检验
	1
	
	全日制本科应届毕业生；具有综合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医技岗位
	本科
	医学学士
	临床医学
	2
	
	副主任医师，具有丰富超声、心电图操作及诊断经验者，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或取得执业医师资格非应届毕业生。

	医技岗位
	本科
	医学学士
	医学影像
	1
	
	全日制本科应届毕业生；或非应届毕业生须取得执业医师证书或技师证书；具有CT操作工作经验者优先。

	临床岗位
	本科及以上
	医学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神经病学
	2
	硕士研究生毕业为神经内科专业
	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具有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工作经验。

	临床岗位
	本科及以上
	医学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内科学
	3
	硕士研究生毕业为呼吸内科1人、内科学2人
	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具有综合医院工作经验。

	临床岗位
	本科及以上
	医学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
	2
	硕士研究生毕业为耳鼻咽喉科学1人、眼科学1人
	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且有耳鼻咽喉科、眼科工作经验。

	临床岗位
	本科及以上
	医学学士及以上
	麻醉学
	1
	
	全日制应届毕业生；非应届毕业生须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临床岗位
	研究生
	医学硕士
	外科学
	1
	泌尿外科
	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医技岗位
	专科及以上
	
	化学、职业卫生、卫生检验相关专业
	4
	
	熟悉理化实验室基本技能及常规实验室设备操作；具有理化实验室或职业卫生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待人员报满为止，可电话咨询。
（二）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请将以下材料电子版打包发送至邮箱taian8626777@126.com。（邮件统一名称为:姓名+专业+学校名称）。
1、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相关资格证书原件（或成绩证明）电子版（应届毕业生可发送《就业推荐表》电子版代替毕业证、学位证）
2、附表：《2018年招聘报名登记表》
三、其他要求
（一）根据报名情况，安排理论考试及面试工作；
（二）应聘人员年龄不超过45岁；
（三）应聘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信息如有不实或毕业时未能如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人员，取消录用资格；
（四）对拟聘人员医院统一组织体检，体检不合格人员取消录取资格；
（五）应聘人员应随时关注我院网站信息通知并保持报名登记的联系电话畅通。
四、相关待遇
拟聘用人员按照医院《编外用工薪酬管理规定》（泰中分院发〔2017〕15号）文件规定兑现相关待遇。拟聘用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根据业务技能情况，按照医院业务技术骨干兑现待遇，签订合同，缴纳五险；拟聘用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兑现学科带头人相关待遇。
报名地址：泰安市长城路西万官大街336号院务部（人事科）
邮编：271000
联系电话：0538-8626068
联系人：杜老师、张老师


2018年3月4日

